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资产公开竞争性出售交易邀请函
交易编号：COAMC-GZ-2010-ZS003
2010年9月7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提示及声明如下：

1、请意向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邀请函，并在完全理解本文件含义的基础上做出有关决策；

2、本文件做出的任何说明均不构成东方对资产状况法律上和商业价值上的任何判断、保证和承诺；

3、本交易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的规定进行的资产公开处置，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招投标方式，故对本交易的交易方式不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解释其效力。

一、资产基本情况

东方拟通过公开竞争性出售方式向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的内资公司、内资企业、其他内资经济组织或具有中国国籍的内地公民出售其对广州市恒宝工业公司（以下简称“恒宝公司”）所享有的编号为“（2002）年工字第9-2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该债权不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已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表内应收利息（该债权以下简称“不良资产”，具体情况见附件一）（本次债权出售以下简称“本交易”），债权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未偿本息余额暂计至2010年6月20日
	资产编号
	债务人名称
	未偿本金余额
	未偿利息余额

	GZ-2010-ZS003
	广州市恒宝工业公司
	12,037,903.00
	11,059,661.64


特别提示：
（1）债务人已被工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债务人为上述债权提供的所有抵押担保物已全部拍卖，所得款项已分配完毕，且不包含在不良资产范围内。
（2）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有关债权、担保权的效力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投资者如有意参与本交易，应当向东方提交《参与交易意向书》等有关注册文件。

本次交易流程的详情将载于《保密信息备忘录》，该备忘录将按交易时间表规定的时间向每一位成功注册的投资者发放。
二、交易流程及预计时间表
预计交易时间表如下所示。

	程序
	预定时间

	发布交易公告
	2010年9月7日

	递交参与交易意向书、已签署的保密承诺书及其他注册文件并缴纳保密保证金
	2010年9月7日至2010年9月19日

	发出保密信息备忘录、报价指引及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草稿，注册投资者尽职调查
	2010年9月7日至2010年9月19日

	注册投资者提问及反馈对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草稿修改意见截止日
	2010年9月20日

	发出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终稿
	2010年9月21日

	提交报价保证金截止日
	2010年9月25日

	提交报价文件
	2010年9月26日上午10点至10点30分


说明：（1）本时间表仅为东方初步拟定，东方有权根据本交易的进展情况对时间表进行相应的修改。如本时间表有变更，恕不另行提前通知。
（2）本时间表仅对一般性事项进行了简要列举，具体工作和要求仍应以《保密信息备忘录》及其它相关文件内容为准。
（3）如无特别列明，有关时间均指北京时间和东方上班时间。投资者应当自行合理安排，确保有关交易步骤留有充分的时间。
三、投资者注册

（一）只有成功注册的投资者才有可能取得参与交易资格。意向投资者完成注册需提交以下资料：
1、已妥为签署的参与交易意向书一份，格式请参见附件二； 

2、已妥为签署的保密承诺书一份，格式请参见附件三；

3、投资者为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下同）公司或企业的，应提交已依法办理了最近年度工商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须加盖公章确认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同时携带原件以供核对；
投资者为其他单位的，应当递交通过最近年度年检的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证明主体资格的证书复印件一份，须加盖公章确认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同时携带原件以供核对；
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无需提交本项文件；
4、投资者为公司或企业的，应提交在本次公开竞争性处置不良资产公告刊登日后、自投资者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获得的、加盖该局企业档案查询章的公司章程（包括章程修正案，下同）、含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式样的文件及/或现任董事会成员名单各一份（注：现任董事会成员名单的提交，仅适用于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投资者参与本次不良资产处置活动须由董事会决定的情况，如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投资者参与本次活动应由股东会或其它有权机构决定，则无需提交该名单）；

投资者为其他非企业单位的，应当提交该主体的章程性文件复印件一份，以及决策机构（如有）成员名单原件各一份，但该等投资者如经东方事先同意，亦可无需提交本项文件；
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无需提交本项文件；
5、投资者法定代表人参与本次交易的，需提交经妥为签署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一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并携带身份证原件以供核对；非法定代表人参与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原件各一份，并提供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同时携带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原件以供核对； 
投资者为自然人时，如其亲自参与，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由其本人签字确认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加按右手拇指指模，并携带身份证原件以供核对；如其委托其他人参与，则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及投资者和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需由授权代理人签字确认与原件核对一致，并加按右手拇指指模，同时携带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原件以供核对；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参见附件四、五；
6、如投资者需要查阅东方提供的投资者阅读文档，则须按东方的规定缴纳保密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100,000.00）；
如投资者决定在本次公开竞价交易所安排的尽职调查期间内不查阅投资者阅读文档，并已提交经妥为签署的《不查阅档案声明书》（格式参见附件六），投资者可自行决定是否缴纳保密保证金；如不缴纳保密保证金，则无需提交下述第7、8项资质文件；
7、提交经妥为签署的《电汇指引及通知》（格式参见附件七）原件一份，并附上保密保证金缴纳凭证复印件作为附件，同时携带原件以供核对。
8、提交经妥为签署的《退款指示函》原件一份，格式请参见附件八。
投资者为自然人时，其按上述要求提交的文件均需由其本人签字并加按右手拇指指模。

（二）注册有关事项
1、注册投资者的资质条件
东方欢迎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内资公司、内资企业、其他内资经济组织或具有中国国籍的内地公民参与本次交易，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本次资产处置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拟购买或变相购买的，不允许参与本次交易。
东方不接受投资者组合参与本次交易。
2、注册文件接收时间及地址
注册文件应于2010年9月19日下午17:30（北京时间）前，由投资者本人或其授权代理人提交至如下地址（见“注册文件接收地址”）或按东方指示的地址或联系人提交。传真文件一律不予接受。 

	注册文件接收地址：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号广州国际贸易中心17楼广东信利盛达律师事务所
收件人：刘律师 / 叶辉伦
	邮编：510620
电话：020-38783778-321/319
传真：020-38783066

电邮：avivi.liu@ciplaw.com 
      yehl@ciplaw.com


3、保密保证金
本项目的保密保证金为人民币壹拾万元（￥1000,000.00）。投资者必须在2010年9月19日下午17点30分之前将保密保证金以银行划账形式从其自身的银行账户划至东方指定账户，并在汇款交易附言注明“COAMC-GZ-2010-ZS003项目保密保证金”，以便东方查询。
保密保证金的到账时间以东方下述收款银行的书面通知单据上所记载的到账时间为准。东方原则上不接受投资者直接交付现金或委托他人代付或迟延支付，若出现该等情形，东方有权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拒绝或附条件接受该等付款。

投资者应将保密保证金汇至东方指定的如下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

户    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

账    户：800105942728024001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须按时提交规定的全部资料和文件，对于不能在截止日期以前提交注册文件及缴纳保密保证金的投资者，东方向其开放尽职调查以及发放后续文件的时间也将相应推迟，但最迟不得超过交易时间表规定的投资者尽职调查以及东方发放后续文件的截止日。东方保留根据投资者已递交的注册文件要求该投资者提供进一步资料的权利。东方在独家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保留同意给予或拒绝给予任一投资者注册资格的权利,并无需就此向该投资者及/或其他投资者作出任何说明。
由于本邀请函之附件有关内容已为不良资产投资者广泛接受，故东方不接受任何投资者对该等文件发表意见或做出任何更改。投资者单方面修改并提交的有关文件将被视为不合格文件，东方有权拒绝接收。
本邀请函不构成出售上述不良资产的承诺。投资者可根据东方提供的《保密信息备忘录》及《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所列条件及条款出价购买上述不良资产，在双方签署《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之前，东方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顾问，不对任何潜在的、已注册或东方给予交易资格的投资者承担任何责任。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任何沟通函件，无论口头还是书面，可直接交付东方或本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第3点“注册文件接收地址”），但保密信息备忘录另有规定的除外。东方主要联系人如下：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徐永红
	020-83511471
	esoft888@vip.sohu.com


东方愿意听取社会各界对处置上述不良资产的各种意见、建议或异议，如遇到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请拨打举报电话：020-83187030。
本函及附件的有关解释权归东方所有，东方保留对本函及附件进行修改的权利。
附件一：资产明细表
附件二：参与交易意向书

附件三：保密承诺书

附件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附件五：授权委托书

附件六：不查阅档案声明书
附件七：电汇指引及通知

附件八：退款指示函
附件一（供参考）：
资产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未偿本息余额暂计至2010年6月20日
	资产编号
	债务人名称
	合同编号
	未偿本金余额
	未偿利息余额
	担保人

	GZ-2010-ZS003
	广州市恒宝工业公司
	2002年工字第9-2号
	12,037,903.00
	11,059,661.64
	——


特别提示：

1、不良资产不包含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已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表内应收利息；

2、债权的基本情况为东方根据现有资料所作的概要描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东方对债权的法律效力及其它状况在法律上和商业价值上的任何判断、保证和承诺，东方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于债权之法律效力、主从债务人、担保物之状况等具体情况，请投资者自行进行调查、分析、判断及决策；

3、东方对上述表格所列的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上述金额可能存在计算误差，若该等债权的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或裁判机构认定的实际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者误差，均不属于东方违约； 
4、不良资产按照东方与受让方交割时的现状予以出让；
5、债务人为债权提供的所有抵押担保物已全部拍卖，所得款项已分配完毕，且不包括在不良资产范围内；原债权人在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进行处置过程中已处置完毕的权益及/或已实现的权益亦不包括在不良资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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